
海洋与空间信息学院团日活动考核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进基层团支部建设，培养学生团员学习与

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团员对时事政治的关注，提高学生团员

的理论知识水平，加强学生团员的思想建设，发挥团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丰富团员的课余生活，同时为提升团支部凝聚

力，加强团支部内部交流，促进团支部和谐发展，学院积极

倡导所属团支部开展团日活动，并对团支部所开展的活动进

行考核，并特此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团日活动管理 

第二条 实行团日活动申请制度。各团支部在团日活动

开展 3天前将团日活动策划书提交至年级团总支，经年级团

总支讨论批准后方可开展，并报学院团委组织部备案。 

第三条 加强团日活动的指导与监督。各年级团总支应

在活动开展前，从思想、主题等方面对团日活动进行指导，

并在活动过程及后续工作中进行监督，确保团日活动真实有

效，材料完整无误。 

第四条 团日活动可根据学校团委每月发布的团日活动

指导意见进行开展，要求与思想教育、理论学习、学风建设

及青年志愿者活动等多种形式相结合。根据重大节日、社会

热点、时事政治及学校大事制定团日活动方案，力争做到活



动主题鲜明、立意新颖、内容充实、形式创新、参与度高；

能够活跃学生思想，调动学生积极性，增强团组织凝聚力和

战斗力。 

第五条 各团支部在团日活动结束后 3 天内将团日活动

材料提交至年级团总支处，由各年级团总支讨论审核，最终

推选出不超过 3 个团日活动，于每月 25 日之前推荐至学院

团委组织部，由组织部集中统一进行评审。团日活动材料要

求：策划书、500-800 字的活动简介（应包含活动时间、地

点、情况与收获）、宣传材料（新闻稿，至多 5张精选照片，

其他必要的宣传材料）。各团支部要做好资料保存。 

第三章 团日活动考核 

第六条 团日活动考核分三大部分，一是组织评审环节，

二是微信公众号投票环节，三是突出团日活动加分环节。 

第七条 团日活动考核方法采用百分制。组织评审环节

占比 80%，微信公众号投票环节占比 20%。在百分制的基础

上，另设优秀团日活动加分环节，其不占总分数且不超过 10

分。 

第八条 组织评审 

（一）评审内容： 

    1.具有思想引领作用。活动能够充分体现团支部的先进

性，确保团支部生活的严肃性，达到青年团员进行学习交流

的有效性等。活动主题鲜明，能够贴近大学生活，并且紧密



联系当前政治、经济、文化，起到良好的思想引领作用。 

2.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活动形式新颖，富有创意、具有

特色，能够结合所学专业，并充分展示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

质。各团支部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创新主题团

日活动的内容及形式，提升活动开展质量，从而提高团员参

与的积极性。 

3.具有良好的宣传效果。活动要利用多样化的途径进行

宣传，能够提升团支部的影响力，促进各团支部的相互交流，

并起到一定的社会效应。同时注重宣传的完整性（前、中、

后期成果展示等），发挥团支部的示范带动效应。  

4.活动效果好。活动前期准备充足，开展过程流畅，现

场气氛热烈；场地秩序良好，时间控制合理，能够达到预期

目的，取得良好效果，有力促进团支部团日活动水平的整体

提高。 

5.活动参与度高。参与人员有较高的积极性，对待活动

态度认真。除特殊情况外，团支部所有成员应全部参加，同

时鼓励邀请团支部以外人员参与活动。 

6.活动材料质量高。策划方案设计合理，活动材料内容

完整、质量高，后期总结丰富深刻，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团日

活动的开展情况，充分地体现团支部的特色，从而有效发挥

团日活动的典型示范作用。 

（二）评审评委： 

学院团委代表，各年级团总支代表，学生组织代表。 



（三）评分细则： 

组织评审环节采用百分制，占比 80%，评分表见附件。 

第九条 微信公众号投票。根据团日活动上报情况，每

月月末将团日活动在“海空星辰”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展示投

票。投票采用百分制，占比 20%，依据最终票数排名，票数

第一名 100分、第二名 98分、第三名 96分，以此类推。 

第十条 加分环节，满足以下条件方可加分，累加分值

总和不超过 10分。 

    （一）邀请学院辅导员、专业教师、学校机关职能部门

工作人员等参与指导参加活动加 2 分，邀请学院领导、学校

机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副处级以上）参与指导参加活动加 5

分，邀请校级及以上领导参与加 10 分。 

（二）团日活动经校、市级及更高层次新闻媒体报道，

增强学院或学校的影响力，产生一定社会效应，视实际情况

分别加 2 分、5分和 10 分，两者同时符合取最高加分，不累

加。 

（三）团日活动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能够针对一个主题

开展一系列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及青年志愿者等活动，将

团日活动的主题与内容深入持久的延续下去。系列团日活动

连续开展 3-5次加 3 分，连续开展 6-9次加 6分，连续开展

10 次及以上加 10 分。均在系列团日活动的最后一期进行加

分。 

第十一条 优秀团日活动奖励 



根据团日活动总评分，学院团委评选出 2-3个“最佳团

日活动”，并且给予每个活动不少于 300 元工作经费。评选

出的“最佳团日活动”将作为学院优秀团日活动推送至校团

委。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学院团委负责解释。 

 

 

 


